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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向未来 好冷链”优秀工程供应商

评选办法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推动冷链行业的高质量发展，提升冷链设施建设质量，

营造冷链建筑行业争先创优的良好氛围，中国制冷学会

（以下简称学会）和华商国际工程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华商国际）联合开展“向未来 好冷链” 优秀工程供应

商评选工作（以下简称优秀工程供应商评选工作）。

第二条 优秀工程供应商评选工作，主要针对冷链行业机电安装、

保温喷涂、预制保温材料的优秀工程供应商的评选。

第三条 优秀工程供应商评选工作秉承客观、公开、公平、公正

的原则，不受任何机构和个人的影响。

第四条 优秀工程供应商评选工作不收取任何评审费用。

第五条 学会和华商国际，组织制冷领域各相关专业方向学术造

诣较高、学风良好的专家、学者组成优秀工程供应商评

选专家组（以下简称专家组），负责优秀工程供应商评

选工作。学会和华商国际的工作人员，组成工作组，负

责日常工作。

第二章 评选范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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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机电安装工程供应商，包括冷链和食品加工建设项目中

的制冷系统、冷热综合利用工程的施工单位。

第七条 保温喷涂工程供应商，包括冷链和食品加工建设项目中

围护结构采用现场喷涂工艺的工程施工单位。

第八条 预制保温材料工程供应商，包括冷链和食品加工建设项

目中预制保温材料现场安装工艺的工程施工单位。

第三章 申 报

第九条 申报单位应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机电安装、保温喷涂和

预制保温材料的工程供应商，不接受非法人单位和个人

申报。

第十条 符合条件的申报单位应当填写统一格式的申报书，并按

规定提供佐证材料。申报书及佐证材料应当客观、准确、

完整。

第十一条 申报单位应在规定的时间内提交纸质和电子申报材

料。

第十二条 纸质申报材料一律不予退回，保存一年后统一销毁。

第十三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供应商，不得申报：

（一）申报书中内容涉及涉密项目及危害国家安全、损害社会

公共利益、危害人体健康的；

（二）不符合相关资质的；

（三）受到行政主管部门行政处罚的；



3 / 4

（四）被信访投诉、在社会上造成恶劣影响的；

（五）被有关部门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的。

第三章 评审和授予

第十四条 工作组负责受理申报材料，并对申报材料组织形式审

查。对不符合规定的申报材料，可以要求申报单位和申

报人在规定的时间内补正，逾期不补正或经补正仍不符

合要求的，可以不提交评审。

第十五条 工作组对符合形式审查申报单位及申报材料组织行

业调研，充分了解行业及用户反馈意见，对于反馈意见

较好的申报材料进入专家组评审。

第十六条 专家组对行业、用户反馈较好的申报材料逐项评议，

最后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表决确定入围的优秀工程供应商，

投票表决实行一人一票。专家组出席专家人数应超过专

家组人数的三分之二（含三分之二），表决结果有效；

获得到会专家的三分之二多数(含三分之二)赞同为通过。

第十七条 评审活动应当坚持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。评审专

家与申报单位有重大利害关系，可能影响评审公平、公

正的，应当回避。参与评审活动的专家应当遵守评审工

作纪律，不得有利用评审专家身份牟取利益或者与其他

评审专家串通表决等可能影响评审公平、公正的行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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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八条 入围的优秀工程供应商，将在行业媒体平台中进行展

示。

第十九条 入围的优秀典型工程供应商，将在全国冷链大会暨全

国冷冻冷藏产业创新发展年会上发布宣传。

第四章 处 罚

第二十条 申报单位进行影响评选工作公平、公正活动的，取消

当年参评资格。

第二十一条入围的优秀工程供应商，存在弄虚作假，剽窃、侵夺

他人科技成果的，或以其他不正当手段骗取入围结果的，

应追回证书，向社会公布，取消后续参评资格。

第二十二条专家组专家违反评审工作纪律的，取消其评审专家资

格。工作组成员，进行可能影响评审工作公平、公正的

活动的，属于学会秘书处全职工作人员的应给予纪律处

分，其他人员应取消成员资格。

第五章 附 则

第二十三条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开始实施，由中国制冷学会、华

商国际工程有限公司负责解释。


